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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 年 11 月份第 1 次局務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3 年 11 月 05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5-1 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陳局長宏益(陳副局長政良代)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杰寯 

肆、 參加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陸、 業務簡報： 

一、 空噪科-機動車輛噪音治理成效： 

陳簡任技正忠義建議：簡報第 3 頁提到噪音車輛陳情案件數下降

情形，500 多件是民眾陳情亦或是警察報案數需於備註說明來源

及差異性，針對此事，有下列幾項建議： 

(一)、 攔檢地點能適時檢討變動，因行為人會避開攔查路段，

建議攔查地點數能異動及增加。 

(二)、 本局與警方合作稽查需再檢討並提高攔檢數量。 

(三)、 檢測車輛噪音時，引擎轉速不穩定時，請空噪科與委辦

公司討論如何適當取得轉速稽查。 

(四)、 夜間稽查會有女性稽查員參與，請建立安全回報機制以

確保女性同仁安全。 

 

主席裁示：請依陳簡任技正建議辦理。 

二、 東勢區清潔隊業務報告： 

王簡任技正宗邦建議：有關綠資材中心運到新社 SRF 廠房做處

理，感謝文山將量能調度至東勢綠資材做去化，請大甲區清潔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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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文山互相支援並請清潔科配合。 

主席裁示：請依王簡任技正宗邦建議辦理。 

柒、 簡任主管督導業務報告： 

一、蔡簡任技正美珍： 

(一)、 有關各科(室、大隊)完成各種遴選方式評選委員聯繫作業後，

請參考秘書室 106 年 7 月 13 日公共工程委員會公文範本，

於開標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應列為密件，免會其他幕

僚單位，請各科(室、大隊)大隊參考辦理。 

(二)、 有關各科(室、大隊)自行遴選且非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專家學者資料庫之評選委員，應留意各採購評選委員之專

業性與採購標的的關聯性，如本局多有智慧監控系統維運

標案，應以對該項實務有經驗之專家擔任委員為宜，對業

務建議方向才有實質助益，請各科(室、大隊)參考。 

(三)、 職自 113 年 5 月 2 日起擔任本局職場霸凌申訴處理調查小

組召集人，有鑑於交通局近日發生性騷擾案件引起風波，

如果案件發生時，依據「本局職場不法侵害預防計畫」（以

下簡稱計畫）難有著力點，建議人事室參考以下事項研議

辦理： 

1. 比照「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

處要點｣（以下簡稱要點）適度調整內容，包括：委員組

成、申訴期、調查完成時效、調查過程當事人安置或其

他不利處分說明及申訴或被申訴人對不服調查結果之

行政救濟等均未記載，建議檢視修正，俾利處理流程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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暢。 

2. 在計畫中區分第一級及第二級處理小組與公告要點申

訴處理調查小組及組成似有違誤，請再釐清。 

3. 要點第 18點對行為人的職務有不利之處分與第 19點似

有違誤（衝突性），建議參考交通局要點第 18 點調修。 

4. 要點第 9 點（一）「由召集人指派 3 人以上之成員組成

專案小組進行調查，並推派一人繕寫調查報告」，建議

調整由業務單位即人事室擔任幕僚作業（或稱秘書單

位），負責撰寫彙整各委員提交意見及申訴人、被申訴

人相關意見陳述等有關文件繕製成報告。 

5. 有關各委員組成應具法學素養及背景，可推薦本府法制

局同仁及長官擔任之，俾利發生職場不法侵害時得以還

原真相，職自認才疏學淺、法學專業仍待精進，請人事

室簽辦調整職擔任召集人一職，俾利實踐職場管理必要

處理。 

6. 有關計畫內容中檢附「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我檢視檢核

表-主管層級｣，建請各位主管自我檢視多注意，把同仁

當自己家人，調整對所屬同仁態度。 

二、 商副局長文麟： 

(一)、 昨(4)日再次收到路樹落花落果影響用路人安全國賠新申請

案件，請各轄區清潔隊隊長加強道路巡檢工作；另康芮颱風

防颱第一次工作會報後，因市長鑑於高雄市路街倒塌街道清

理進度遲緩，邀集建設局、環保局、民政局要求儘速盤點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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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區清潔隊盤點暫置空間，以因應可能大量路樹倒塌處置。

為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時影響，建請清潔科各轄區清潔隊長向

區長報告、溝通並請求協助，盤點轄區內公有土地或公園綠

地為優先暫置空間，以就近易於運載倒塌樹木車輛進出地點

為主，目標以最短時間內迅速恢復本市交通及市容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 主席裁示： 

一、有關昨(4)日參加台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，需製作相關簡報素

材，該簡報內容涉及廣泛例如親子與家庭教育互動相關素材，爾

後有類似相關會議簡報，請各科(室、大隊)勿以所屬業務無關回

應，且後續仍有許多相關業務需持續推動及統計，尤其環境教育

設施參訪人數與親子參訪統計，需持續進行相關工作，請各科(室、

大隊)對於所屬業務相關環教場所請加強宣傳。 

二、公文時效性請各科(室、大隊)轉知業務承辦人需注意於公文時效

內辦理完成。 

壹拾、 散會：下午 4 時 05 分。 


